
桂 林 巿 

环境保护局文件 

巿环管〔2014〕 4 3号 

桂林市环保局关于桂林巿临桂新区沙塘大道 

二期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

桂林巿临桂新区城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《桂林巿临桂新区沙塘大道二期建设工程项目环境影 

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收悉。经审査，批复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属新建，位于桂林巿临桂新区机场路以北片区中部， 

起点位于沙塘大道与万平路北延长线交叉口，终点位于沙塘大道 

与国奥路交叉口，全长2 . 5 7 4 ^ 1。项目按城巿主干道标准建设， 

道路红线宽度为5 0 ^，设计行车速度5 0 ^ / 1 1，全线釆用沥青混凝 

土路面。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路基、路面工程、桥涵工程及道 

路配套项目、雨水工程、污水工程、给水工程、绿化工程、电力 

电信工程以及路灯、交通安全设施等。 



项目总投资1 7 9 7 9 . 2 4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9 5 6， 59万元。 

项目新建 1座 1孔1 6 : 1 1的拱桥，桥梁长度2 9， 2111，平面交叉 

10处。 

工程总挖方量为1 4 . 6 3万0 1 3，填方量为5 . 4 1万! I I 3，弃方量 

为 9 . 2 2万! I I 3〖包括临时弃方 2 . 2 3万 0 1 3、永久弃方 6， 99万工
3
 ；)。 

工程永久弃方全部运至沙塘大道三期建设工程项目进行路基回 

填，不设置弃渣场，项目设置临时堆土场2处。 

道路沿线分布敏感点4处，均为村屯。 

项目建设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〖2011年本〕》〖2013 

年修订〉、《桂林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 

^！)""!)")》、《桂林巿临桂新区机场路以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

划》要求。 

项目在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，环境不利影 

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。因此，同意你单位按照《报告书》 

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路线走向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 

求进行项目建设。 

二、该项目设计、建设、运行管理要结合《报告书》的要求 

做好如下环境保护工作 

(一）项目必须实行雨、污分流，做好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

1 ，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；施工废水 

经沉淀、隔油处理后回用于施工作业（如喷洒抑尘等），禁止排 

入周边水体。 

2，妥善处理施工垃圾、维修垃圾等，避免进入水体造成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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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物料堆场须远离地表水体，并设置在径流不易冲刷处，粉状 

物料堆场须配有遮盖物并在周围挖设明沟防止径流冲刷。施工营 

地选址须远离地表水体。 

3，桥梁施工须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，严禁将弃油及施工弃渣 

等向水体倾倒。 

； (二）严格控制扬尘和废气污染 

1 . 施工期必须严格按照《防治城巿扬尘污染技术规范》 

〔91/1393-2007 ：)的要求执行，严格控制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 

影响。 

1.施工单位应向当地环境保护局申报施工期排污许可登记。 

晴天施工应定期对施工场地、路段洒水降尘，材料运输车辆要有 

防洒落措施。混凝土拌合场等临时施工场地应在居民点、学校等 

环境敏感点下风向3 0 0米以外选址。 

(三）严格控制噪声污染扰民 

1 ，沿线各声敏感点路段施工须严格控制中午、夜间休息时间 

段高噪声机械作业。 

1.建筑施工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 

(⑩^ ^ ^ ^ - 2 0 1 0的要求。对噪声大的声源实行封闭管理，尽量 

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作业。 

3，严格控制爆破时间，禁止在夜间、午间休息时间进行爆破， 

爆破前提前通知附近村民。 

1确保声环境敏感目标声环境质量达到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 

^ 083096-2008 ^相应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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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四〗依法依规处理固体废物 

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《城巿建筑垃圾管理办法》，将全部 

弃土、余泥、建筑垃圾等清运至指定的弃土场堆放或处理。施工 

人员的生活垃圾应及时清运。 

(五） 施工区域及时绿化，绿化树种、草种宜釆用地方品种。 

施工过程中遇到古树名木、保护植物，应采取路线避让、就近移 

栽保护等措施，避免施工对古树名木、保护植物产生影响。 

(六） 按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保持 

措施。 

(七） 进一步优化线路设计，选线应符合城巿土地利用总体 

规划，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区域地形、地质条件、环境保护、拆迁、 

占地、矿产、施工条件等因素，合理确定路线走廊和控制点，尽 

可能少占用耕地。 

(八） 按照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印发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

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〖环发〔2010〕 1 1 3号）等相关要求，制 

订应急预案，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 

(九） 做好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，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 

问题，釆纳公众的合理意见，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。 

三、 在无噪声防护措施的情况下，距道路红线51111范围内不 

宜规划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、集中住宅区等环境敏感建筑物。 

四、 建设单位要执行主体工程与环保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 

工、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"三同时"制度。项目开工建设前 

应向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监察机构进行开工备案。项目竣工后，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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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冢环境总局 

令第 1 3号）规定向我局申请环境保护验收，提交项目竣工环境 

保护验收申请和调查报告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行。 

五、 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2 0曰内，将批准后的《报告书》 

送达临桂县环境保护局，并按规定接受临桂县环境保护局的监督 

检查。 

六、 我局委托桂林巿环境监察支队组织开展建设项目监督检 

查，临桂县环境保护局按规定对项目建设期、营运期执行环保"三 

同时"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，发现环境问题及时上报我局。 

七、 自本批复下达之日起超过 5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 

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建设项目的性 

质、路线走向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到我局重 

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 

八、 项目应满足规划、国土、消防、人防、园林、交通、安 

监、文物、保密、通讯、水利、巿政、教育、体育等各项法律、 

法规、规章、规范、规定的要求，请按有关规定取得有关行政主 

管部门同意。 

I 

(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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